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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受托管理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等法律法规、自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以及受托管理的杭州市

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存续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受托管理协议等债券发行信息披露文件约定要求进行编制。 

浙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杭州市商

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

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浙商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浙商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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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19 杭旅 01 

债券全称 
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19 杭旅 01 

批准文件和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187 号文核

准，公司获准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

（含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 3 年期 

发行规模 人民币 10 亿元 

债券余额 10.00 亿元 

债券利率 3.55% 

起息日 2019 年 9 月 2 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 2020 至 2022 年每年的 9

月 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本金兑付日 2022 年 9 月 2 日 

含权条款 无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担保方式 无担保 

主承销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销商 - 

受托管理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用

于偿还公司债务 

（二）20 杭旅 01 

债券全称 
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20 杭旅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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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文件和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187 号文核

准，公司获准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

（含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 3 年期 

发行规模 人民币 10 亿元 

债券余额 10.00 亿元 

债券利率 2.48% 

起息日 2020 年 5 月 6 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1 至 2023 年每年的

5 月 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

息） 

本金兑付日 2023 年 5 月 6 日 

含权条款 无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担保方式 无担保 

主承销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销商 - 

受托管理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

还公司债务和补充营运资金 

 

二、债券信用评级情况 

（一）发行时信用评级情况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评级”）综

合评定，19 杭旅 01 信用等级为 A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 

经新世纪评级综合评定，20 杭旅 01 信用等级为 A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

用等级为 AAA。 

（二）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债券信用评级机构为新世纪评级。新世纪评级将于公司年度报告披露

后 2 个月内，且不晚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出具跟踪评级结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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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在持续跟踪评级报告出具 5 个工作日内，新世纪评级将把跟踪评级报告

发送至发行人，并同时发送至交易所网站公告，且交易所网站公告披露时间将

不晚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详细情况敬请投

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新世纪评级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

评级报告。 

新世纪评级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出具了跟踪评级报告，给予公司 AAA 主体

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为稳定，给与 19 杭旅 01、20 杭旅 01 两只债券 AAA 信用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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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受托管理协议的签订情况 

2019 年 2 月 14 日，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债券受托管理协议》，聘任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

受托管理人。 

二、信息披露核查情况 

“19 杭旅 01”“20 杭旅 01”发行后，债券受托管理人每月月初向发行人

送达重大事项自查表，并搜集公开数据对发行人重大事项进行独立核查。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债券存续期内，披露半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截至目前，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皆按期完成披露，发行人董监高

均对定期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发行人在本年度内发生需要履行临时公告义务的事项详见本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第十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之“四、报告期内发行人

发生的重大事项”，发行人已就上述事项在指定网站进行披露。 

浙商证券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就发行人董事、总经理发生变更事项出具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2021 年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浙商证券于 2021 年 6 月 2 日就发行人发生重大投资事项出具了《浙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1 年第二

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浙商证券于 2021 年 8 月 3 日就总经理、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更

事项出具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公司债 2021 年第三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 

三、募集资金核查情况 

浙商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项目组在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之前，每季度

前往监管银行拉取募集资金专户流水和回单，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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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如需），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详见“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的核

查情况”。 

四、风险排查情况 

受托管理人根据交易场所关于公司债券存续期信用风险管理相关规定及公

司内部风险管理要求，对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期债券进行风险排查，实时监

测、动态调整，并按相关要求定期向交易场所及监管部门汇报债券风险分类情

况。 

五、受托管理人现场核查情况 

2021 年 4 月 6 日，受托管理人项目组负责人前往发行人现场核查，了解发行

人经营情况、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等情况。 

六、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19 杭旅 01”“20 杭旅 01”于 2021 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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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angzhou Trade & Tourism Group Co., Ltd. 

法定代表人： 赵敏 

注册资本： 人民币 90,000.00 万元 

实缴资本： 人民币 9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8 月 1 日 

注册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 149-3 号 5-8 楼 

办公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 149-3 号 5-8 楼 

邮政编码： 310003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陈燕霆（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陈燕霆（副总经理） 

公司电话： 0571-87250813 

公司传真： 0571-87250822 

所属行业： 零售业 

经营范围： 
市政府授权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实业投资；其他无需报经审批

的一切合法项目；含下属分支结构经营范围。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 

杭州商旅经营范围包括市政府授权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实业投资；其他

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含下属分支结构经营范围。目前，公司本部主

要从事投融资管理，具体业务由下属企业负责运营。公司现已形成了以百货零

售、宾馆餐饮为核心，食品销售、房地产销售等业务共同发展的经营格局。公

司业务大量布局在浙江省，旗下拥有杭州大厦、杭州解百、黄龙饭店、知味观

等区域知名品牌，品牌优势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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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 

单位：亿元、% 

业务板块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商品销售 82.63 68.35 17.28 62.14 62.83 51.06 18.73 60.12 

宾馆餐饮 10.24 3.19 68.79 7.70 10.74 3.10 71.10 10.27 

食品销售 12.49 8.64 30.81 9.39 7.36 5.01 31.88 7.04 

服务 12.81 10.20 20.37 9.64 9.99 8.04 19.54 9.56 

租赁 3.54 1.06 70.11 2.66 2.44 1.00 58.93 2.34 

房地产销售 2.70 1.89 29.80 2.03 3.02 1.55 48.53 2.89 

旅游 1.00 0.86 13.71 0.75 1.21 1.06 13.00 1.16 

车辆运营 0.92 0.75 18.34 0.69 0.93 0.76 18.62 0.89 

其他 6.64 1.86 71.91 4.99 5.99 2.17 63.80 5.73 

合计 132.97 96.83 27.18 100.00 104.51 73.75 29.43 100.00 

2021 年度，公司商品销售业务收入较 2020 年度增加 19.80 亿元，增幅为

31.51%，主要系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减弱以及公司将杭州粮油的食用油、大米、

大豆等粮油贸易业务自食品销售业务划分至商品销售业务板块列示所致。2021

年度，公司商品销售业务成本较 2020 年度增加 17.29 亿元，增幅为 33.86%，

主要系相应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2021 年度，公司食品销售业务收入较 2020 年度增加 5.13 亿元，增幅为

69.70%，食品销售业务成本较 2020 年增加 3.63 亿元，增幅为 72.46%，主要系

公司将杭州市食品酿造有限公司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2021 年度，公司房地产销售业务毛利率为 29.80%，较 2020 年度下降

38.59%，主要系子公司旅游投资房地产项目本年交付房屋毛利率较低且金额较

大所致。 

三、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状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1、主要资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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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末，发行人主要资产项目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变动幅

度 
变动超过 30%的原因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货币资金 931,992.96 27.74 770,901.44 26.34 20.90 - 

交易性金融

资产 
315,083.76 9.38 367,206.98 12.55 -14.19 - 

应收票据 10.00 0.00 429.46 0.01 -97.67 
主要系持有的商业承兑汇

票到期兑付所致 

应收账款 75,994.88 2.26 52,578.15 1.80 44.54 

主要系商旅进出口业务规

模扩大、饮服集团非同一

控制下合并杭州食酿及宏

逸投资下属子公司杭州宏

逸文商旅发展有限公司对

浙江广播电视发展总公司

新增应收账款所致 

预付款项 52,786.09 1.57 35,821.61 1.22 47.36 

主要系子公司商旅资管预

付杭州上塘城市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项目款及向中煤

信志煤炭销售有限公司采

购货物尚未收货所致 

其他应收款 63,784.66 1.90 129,397.80 4.42 -50.71 

主要系收回对杭州市城建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10 亿元以及新增对西湖

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拆出资

金 3 亿元所致 

存货 127,433.90 3.79 199,279.81 6.81 -36.05 

主要系旅游投资开发成本

结转至固定资产和投资性

房地产所致 

持有待售资

产 
- - 300.00 0.01 -100.00 

主要系原持有待售的浙江

朵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完成处置所致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资

产  

1,693.20 0.05 2,404.89 0.08 -29.59 - 

其他流动资

产 
119,703.77 3.56 44,360.97 1.52 169.84 

主要系黄龙饭店新增债权

投资所致 

长期应收款 21,944.12 0.65 9,505.66 0.32 130.85 
主要系应收融资租赁款增

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

资 
274,031.44 8.16 245,943.09 8.40 11.42 -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19,557.00 0.58 6,056.15 0.21 222.93 

主要系公司持有的上海百

秋尚美科技服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公允价值增

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 13,139.58 0.39 21,317.78 0.73 -38.36 主要系权益工具投资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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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 价值下降所致 

投资性房地

产 
335,440.86 9.98 284,221.38 9.71 18.02 - 

固定资产 514,438.64 15.31 406,447.69 13.89 26.57 - 

在建工程 44,298.06 1.32 31,314.14 1.07 41.46 

主要系增加对知味观品牌

系列食品生产线项目一期

等项目的投资所致 

生产性生物

资产 
24.78 0.00 0.64 0.00 3,771.88 

主要系新增种植业资产所

致 

使用权资产 136,394.80 4.06 162,396.95 5.55 -16.01 - 

无形资产 245,175.27 7.30 103,032.69 3.52 137.96 

主要系公司购入武林广场

20 号 B 楼、21 号 A 楼两

宗国有土地使用权所致 

商誉 50.67 0.00 50.67 0.00 - - 

长期待摊费

用 
36,465.40 1.09 40,574.56 1.39 -10.13 - 

递延所得税

资产 
25,139.13 0.75 8,234.92 0.28 205.27 

主要系部分政府补助已纳

税但尚未确认损益所致 

其他非流动

资产 
5,365.32 0.16 4,652.16 0.16 15.33 - 

[注]：由于会计政策变更，资产负债表项目采用期初调整数。 

截至 2020 年末和 2021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分别为 2,926,429.59 万元和

3,359,948.30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分别为 1,602,681.10 万元和 1,688,483.22 万

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54.77%、和 50.25%；非流动资产分别为

1,323,748.49 万元和 1,671,465.07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45.23%和

49.75%。资产结构中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的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2、主要负债情况 

2021 年末，发行人主要负债项目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变动幅

度 
变动超过 30%的原因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短期借款 71,895.12 3.79 87,932.73 5.42 -18.24 - 

应付票据 8,708.89 0.46 2,506.75 0.15 247.42 
主要系应付的银行承

兑汇票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139,960.27 7.37 144,669.81 8.92 -3.26 - 

预收款项 13,742.94 0.72 10,669.64 0.66 28.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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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负债 96,424.52 5.08 72,963.89 4.50 32.15 
主要系发行人执行新

收入准则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6,125.19 1.90 32,309.15 1.99 11.81 - 

应交税费 59,157.78 3.12 45,861.68 2.83 28.99 - 

其他应付款 285,105.20 15.01 209,716.87 12.93 35.95 

主要系杭州市政府增

资 5 亿元事项尚未完

成增资程序暂于其他

应付款列示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349,329.76 18.40 50,918.38 3.14 586.06 

主 要 系 “ 17 杭 旅

01”、“17 杭旅 02”

和“19 杭旅 01”公司

债 29 亿元将于一年内

到期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12,688.94 5.93 9,016.56 0.56 1,149.80 

主要系 2021 年度发行

“ 21 杭 商 贸

SCP001”超短期融资

券 10 亿元所致 

长期借款 214,099.86 11.27 229,206.34 14.13 -6.59 - 

应付债券 200,000.00 10.53 390,000.00 24.04 -48.72 

主 要 系 “ 17 杭 旅

01”、“17 杭旅 02”

和“19 杭旅 01”公司

债 29 亿元将于一年内

到期以及 2021 年度新

发 行 “ 21 杭 商 贸

MTN001 ”中期票据

10 亿元所致 

租赁负债 120,257.91 6.33 135,547.97 8.36 -11.28 - 

长期应付款 116,686.17 6.14 123,552.98 7.62 -5.56 - 

预计负债 962.00 0.05 962.00 0.06 - - 

递延收益 62,934.79 3.31 69,867.97 4.31 -9.92 - 

递延所得税负

债 
7,772.40 0.41 3,661.21 0.23 112.29 

主要系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导

致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

债 
3,069.09 0.16 2,889.54 0.18 6.21 - 

[注]：由于会计政策变更，资产负债表项目采用期初调整数。 

截至 2020 年末和 2021 年末，发行人总负债分别为 1,622,253.46 万元和

1,898,920.81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分别为 666,565.44 万元和 1,173,138.60 万元，

占总负债的比例为 41.09%和 61.78%；非流动负债分别为 955,688.01 万元和

725,782.21 万元，占总负债的比例为 58.91%和 38.22%。发行人流动负债占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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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幅度较大，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 1,329,734.93 1,045,064.79 27.24 

营业利润 178,701.48 149,490.25 19.54 

利润总额 182,068.04 151,428.00 20.23 

净利润 148,878.69 121,376.55 22.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0,240.58 82,922.48 20.88 

发行人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强不同产

业协同效应、汇聚优势力量发展优势产业的多元化经营模式。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045,064.79 万元和 1,329,734.93 万元，分别

实现净利润 121,376.55 万元和 148,878.69 万元。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增减变动 
30%以上变动原

因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48,295.74 1,900,061.03 28.85 -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25,701.66 1,831,720.16 26.97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594.08 68,340.87 79.39 

主要系本期营业

收入及回款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67,214.56 1,022,518.27 -5.41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35,594.51 884,810.61 17.04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379.95 137,707.67 -149.66 

主要系购建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增加

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41,196.58 837,938.05 -23.48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42,736.94 819,035.23 -33.73 

主要系偿还债务

支付的现金减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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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459.64 18,902.83 420.87 

主要系较 2021

年公司融资规模

增加所致。 

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68,340.87 万元和 122,594.08 万元。发行人商品销售、宾馆餐饮等业务一般具备

即时交易，全额收款的特点，导致发行人应收账款相对较小，营业收入转化为

现金流入的比例较高，因此发行人一直保持较大规模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但

是，受国民经济影响，国内消费需求不稳定，以及近年来发行人人力成本增加

等因素影响，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波动较为明显。 

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为 137,707.67 万元和-

68,379.95 万元。发行人投资活动现金流量主要是由公司项目建设投资、企业股

权投资、信托产品投资、理财产品投资所产生。发行人在建项目较多，导致资

本性支出较大；同时，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还进行较大规模的理财产品

和信托产品的投资。 

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141,545.44

万元、18,902.83 万元和 98,459.64 万元。发行人筹资活动现金流量主要由银行

借款、公司债券、超短期融资券产生的现金流入和流出所构成。随着发行人业

务规模提高及拟建、在建项目支出的增加，发行人融资需求较大。 

四、发行人授信情况 

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银行授信额度总额为 2,029,688.72 万元，其中已使

用授信额度为 333,047.15 万元，尚余授信额度为 1,696,641.57 万元。发行人资

信状况良好，与相关商业银行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信贷业务关系，具有较强的间

接融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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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及专户设立情况 

1、19 杭旅 01 

公司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安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行开设“19 杭旅 01”募集资金专户专项用于募集资金款项的接受、

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于 2019 年 9 月 2 日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签

署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确保专款专用。 

2、20 杭旅 01 

公司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春路支行开设“20 杭旅 01”募集资金专户专

项用于募集资金款项的接受、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

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签署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确保专款专用。 

（二）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及使用计划 

1、19 杭旅 01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本期公司债发

行完毕，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将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到位金额、时间

和公司债务结构调整及其他资金使用需求，本着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尽

可能节省公司利息费用的原则，灵活安排偿还公司到期债务、补充流动资金等

的具体金额。 

2、20 杭旅 01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和补充营运资

金。其中 9.60 亿元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剩余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待本期公

司债发行完毕，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将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到位金

额、时间和公司债务结构调整及其他资金使用需求，本着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

结构，尽可能节省公司利息费用的原则，灵活安排偿还公司到期债务、补充流

动资金等的具体金额。 



17  

截至 2021 年末，“19 杭旅 01”、“20 杭旅 01”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

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一致。 

（三）报告期内是否发生用途变更或使用计划调整 

“19 杭旅 01”、“20 杭旅 01”的募集资金已于报告期前使用完毕，报告

期内未发生用途变更或使用计划调整。 

二、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19 杭旅 01”募集资金总额 10 亿元，截至 2021 年末募集资金余额为 0，

2021 年度未使用募集资金，核查结果与发行人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与披露

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一致。 

“20 杭旅 01”募集资金总额 10 亿元，截至 2021 年末募集资金余额为 0，

2021 年度未使用募集资金，核查结果与发行人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与披露

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一致。 

三、对发行人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的核查情

况 

（一）报告期内是否发生募集资金使用或账户运作不规范的情况 

报告期内，“19 杭旅 01”、 “20 杭旅 01”未使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

作正常，未发生募集资金使用不规范的情况。 

（二）对前述问题的相应整改措施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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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情况 

（一）外部增信机制情况 

“19 杭旅 01”和“20 杭旅 01”无外部增信机制。 

（二）内部增信机制情况 

“19 杭旅 01”和“20 杭旅 01”无内部增信机制。 

“19 杭旅 01”和“20 杭旅 01”偿债保障措施如下： 

1、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和专项偿债账户；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3、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4、引入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 

5、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报告期内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19 杭旅 01”和“20 杭旅 01”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19 杭旅 01”和“20 杭旅 01”均无内外部增信

机制。2021 年度内，“19 杭旅 01”和“20 杭旅 01”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

措施未发生变更，正常执行，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公司把兑付债券

的资金安排纳入公司整体资金计划，以保障存续期内公司债券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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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一、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19 杭旅 01”债券于 2019 年 9 月 2 日起息。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9 月 2 日

支付 2020 年 9 月 2 日至 2021 年 9 月 1 日的利息。相关付息具体事宜均已按照

本期公司债券上市交易场所要求在付息前予以公告。 

“20 杭旅 01”债券于 2020 年 5 月 6 日起息。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5 月 6 日

支付 2020 年 5 月 6 日至 2021 年 5 月 5 日的利息。相关付息具体事宜均已按照

本期公司债券上市交易场所要求在付息前予以公告。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募集资金与偿债保障金专项账户，严格依照约定使

用募集资金。同时，发行人已按《债券管理办法》、《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

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进行了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公司偿

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监管银行的

监督，防范偿债风险，充分保障了债券持有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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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发行人在“19 杭旅 01”募集说明书中承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用于房地

产业务，不用于购置土地，不用于小额贷款公司，不转借他人，不用于新股配

售、申购，不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及其他非生产

性支出。公司将建立募集资金监管机制，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管理募集

资金用途，确保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募集说明书约定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用

途。经查，发行人在 2021 年度内对已按上述承诺执行。 

发行人在“20 杭旅 01”募集说明书中承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用于房地

产业务，不用于购置土地，不用于小额贷款公司，不转借他人，不用于新股配

售、申购，不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及其他非生产

性支出。公司将建立募集资金监管机制，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管理募集

资金用途，确保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募集说明书约定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用

途。经查，发行人在 2021 年度内对已按上述承诺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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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情况 

2021 年度，“19 杭旅 01”和“20 杭旅 01”未召开债券持有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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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兑付兑息违约的情况，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一）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为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实际控制人为杭州市人民政府。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股权结构图如下： 

 

（二）主营业务及生产经营状况 

1、主营业务及生产经营情况 

2021 年度，发行人主营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详见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第

三章 发行人经营与财务状况”，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及生产经营情况正

常，对于公司债券的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2、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2020 年末及 2021 年末，公司的流动比率分别 2.40 和 1.44；速动比率分别

为 2.11 和 1.33。总体来看，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数值均较大，公司的流动

资产和速动资产能够覆盖流动负债，短期偿债能力较强。2020 年末及 2021 年

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 55.43%和 56.52%，总体负债率在适中范围。公司外

部偿债来源稳定，同时考虑到公司近年来持续获得政府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

方面的支持，因此公司长期偿债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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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体债务规模 

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有息债务 92.63 亿元，占净资产比重为 63.40%，主

要包括银行贷款、信用类债券融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元、% 

有息债务

类别 

到期时间 

合计 
已逾期 

6 个月以内

（含） 

6 个月（不

含）至 1

年（含） 

1 年（不含

）至 2 年

（含） 

2 年以上（

不含） 

公司信用

类债券 
- 15.36 24.66 10.00 10.00 60.02 

银行借款 - 5.97 5.23 - 21.41 32.61 

（四）受限资产情况 

截至 2021 年末，公司受限资产金额为 407,859.20 万元，占净资产比例为

27.92%，发行人受限资产主要为投资性房地产和固定资产。具体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45,203.96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保函保证金、维修基金等 

投资性房地产 212,926.57 抵押借款 

固定资产 114,827.81 抵押借款 

无形资产 34,900.86 抵押借款 

合计 407,859.20 - 

（五）报告期内债券市场融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存量债券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年 

序

号 
债券简称 

发行

主体 
发行日期 

回售日期 

（如有） 
到期日期 

债券

期限 

发行

规模 

票

面

利

率 

余额 

1 20 杭旅 01 
杭商

旅 
2020-04-29 - 2023-05-06 3 10 2.48 10 

2 19 杭旅 01 
杭商

旅 
2019-08-29 - 2022-09-02 3 10 3.5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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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7 杭旅 02 
杭商

旅 
2017-07-10 2020-07-11 2022-07-11 5 15 4.71 14 

公司债券小计 35 - 34 

4 
22 杭商贸
SCP002 

杭商

旅 
2022-03-09 - 2022-12-05 0.7397 5 2.15 5 

5 
22 杭商贸
SCP001 

杭商

旅 
2022-02-15 - 2022-11-13 0.7397 10 2.25 10 

6 
21 杭商贸
MTN001 

杭商

旅 
2021-10-13 - 2024-10-15 3 10 3.4 10 

债务融资工具小计 25 - 25 

合计 60 - 59 

除上述债券外，发行人未发行其他公司债券，无对已发行的公司债券或其

他债务有违约或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 

（六）其他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情况 

具体详见“第十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人采取

的应对措施” 

综上所述，经自查，发行人负债结构较为合理，资产负债率处于合理水

平，外部融资渠道顺畅，发行人偿债能力较强，公司债券不存在兑付兑息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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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对自身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

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实质影响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二、对外担保事项 

截至 2021 年末，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19.37 亿元，占净资产比重为 13.26%，

较 2020 年末减少 0.88 亿元。 

发行人提供担保的被担保方中，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湖

电子”）所占担保余额为 150,000.00 万元，占担保余额的比例为 77.43%，为最

大被担保方。 

西湖电子成立于 1995 年 9 月 18 日，注册资本为 2.66 亿元人民币，控股股

东为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90%，实际控制

人为杭州市国资委。 

西湖电子是国家 520 户重点企业之一，浙江省“五个一批”重点骨干企

业，杭州市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单位之一，是一家具有 40 余年历史的国有大型企

业。西湖电子拥有包括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数源软件园有限公

司、数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西湖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东部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华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等重要业务主体在内的 7 家一级子公司和 25 家二级及以下子公司，其中数源科

技（000909.SZ）为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东软股份（832968.OC）和华塑实业

（871179.OC）为新三板挂牌公司。目前西湖电子产业涵盖视音频相关产品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房地产开发，大宗商品贸易，科技园区的建设、管理与运

营，功能性膜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新能源汽车相关业务。 

截至 2018 年-2020 年末，西湖电子总资产分别为 85.72 亿元、87.01 亿元和

91.28 亿元；净资产分别为 31.51 亿元、32.97 亿元和 35.77 亿元，资产规模和净

资产规模不断扩大。2018 年度-2020 年度，西湖电子营业收入分别为 54.66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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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54.64 亿元和 58.91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1.61 亿元、1.18 亿元和 1.43 亿元。 

总体来看，西湖电子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正常，资信情况良好，发行人对

西湖电子的担保对其偿债能力不对构成显著不利影响。 

三、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重大市场不利传闻及负面舆情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市场不利传闻及负面舆情。 

四、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的重大事项 

2021 年度，发行人发生以下重大事项如下： 

序号 重大事项明细 临时公告披露时间 
对发行人经营情况

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1 发行人董事、总经理发生变更 2021 年 1 月 7 日 无重大不利影响 

2 发行人发生重大投资事项 2021 年 5 月 28 日 无重大不利影响 

3 发行人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2021 年 7 月 7 日 无重大不利影响 

4 
发行人总经理、董事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发生变更 
2021 年 7 月 23 日 无重大不利影响 

五、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针对上述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人采取了增进持

续关注、加强联系、及时做好信披、增加日常监测和风险排查等应对措施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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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报告期内主要中介机构是否发生变动 

“19 杭旅 01”、“20 杭旅 01”受托管理人、审计机构报告期内均未发生

变动。 

二、信息披露负责人、财务负责人是否发生变动 

2021 年度内，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财务负责人未发生变动。 

三、其他事项 

无。 

四、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名称：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五星路 201 号浙商证券 10 楼 1001 室 

联系人：陈晰月 

联系电话：0571-87903134 

（以下无正文，为《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2021 年度）》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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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2021 年度）》盖章页）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